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预下达2023年省、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（层级）
	
	
	
	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区级
	
	
	
	

	1
	产业发展
	7.4
	0
	0
	7.4
	0
	分配城乡保障中心7.4万元，用于小春生产工作。
	100%
	2023.12.7
	2023.12.1

	2
	产业发展
	0.8
	0
	0
	0.8
	0
	分配城乡保障中心0.8万元，用于水稻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补助工作。
	100%
	2023.12.7
	2023.9.22

	3
	产业发展
	20
	0
	10
	10
	0
	分配保升镇保升村20万元用于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。
	100%
	2023.12.7
	2023.8.23

	合计
	
	28.2
	0
	10
	18.2
	0
	
	
	
	



